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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采购项目委托代理协议

甲方（委托方）：广州市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乙方（代理方）：广东省华粤采购科技有限公司

甲乙双方就乙方代理甲方广州市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 年度在用电梯监督检验抽查项目（以

下简称“项目”） 的招标事宜达成委托协议如下：

一、委托范围

1、双方共同遵守国家的法律和规定；

2、甲方委托乙方对项目进行招标，乙方接受委托；

3、招标的内容：合同包 1：780 台电梯监督检验抽查任务，1项；合同包 2：920 台电梯监督

检验抽查任务，1 项；由于分批招标而分别补充的附件都是本协议整体的一部分。

4、采购预算金额（人民币）： 1786620.00 元。

二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：

双方

1、共同商定招标方案；

2、遵守招标保密约定；

3、双方将依协议协调分工、密切配合，共同完成和做好招标工作；

4、由依法定程序产生的评标委员会对评标结果负责。甲方对招标过程的技术部分负责，乙

方对招标组织工作部分负责。

甲方

1、向乙方提供拟招标的技术规格要求（货物类型项目）/服务要求（服务类型项目）（此处

根据项目内容区分）；

2、确认或回复专家对技术规格要求/服务要求提出的修改意见；

3、参加乙方组织的开标、评标会议；

4、向乙方确认评标结果；

5、在乙方按合法程序发出中标通知前，不得签订采购合同/服务合同；

6、在乙方发出中标通知后，应在招标文件规定期限内与中标人签订采购合同/服务合同。

乙方

1、负责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招标工作；

2、负责编制招标文件；

3、负责向主管部门呈送规定的招标文件，并办理有关的审批手续；

4、负责刊登招标公告并发售招标文件；

5、负责澄清投标人提出的有关问题；

6、负责组织开标；

7、负责组织专家评标并出具评标报告；

8、负责将评标报告上报主管部门审批；

9、负责发出中标通知。

10、负责招投标归档档案的保存工作，保存年限为 15 年。

三、保密

1、双方共同认识到在招标的全过程中，保密将关系到招标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目标和影响招

标成败。双方人员都应自觉遵守保密约定，以维护招标公正、公平，保证招标正常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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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完成。

2、在招标期间，各方不得向无关人员，尤其是投标方透露招标工作的内部秘密，如：投标

人的名称、人数、以及与招标投标有关的重要情况。

3、任何一方不应私自与投标人就本投标内容进行单方接触或谈判。因工作需要或业务目的

的任何对外活动均应事前、事后互相知会和沟通。

4、因单方泄漏情况而导致工作不能顺利进行或无法进行，都是对项目和对方利益的侵害，

责任应由泄密方承担。泄密方应承担违约金一万元整。

四、招标代理服务费：

1、招标代理服务费按以下规定的计费标准计费（服务类）：

招 标 类 型

中标 费率

金额（万元）

货物招标 服务招标 工程招标

100 以下 1.5% 1.5% 1.00％

100-500 1.1% 0.8% 0.70％

500-1000 0.8% 0.45% 0.55％

1000-5000 0.5% 0.25% 0.35％

5000-10000 0.25% 0.1% 0.20％

10000-100000 0.05% 0.05% 0.05％

1000000 以上 0.01% 0.01% 0.01％

注：代理服务收费按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。

2、招标代理服务费由中标人支付，甲方无需支付。

3、招标代理服务费按下浮 10%收取，即按招标代理费总额 90%收取。

4、乙方账户名：广东省华粤采购科技有限公司，账号：120910640210702，开户行：招商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支行。

五、其他：

1、如国家颁发的法律法规与本委托协议相矛盾时，以国家的法律法规规定为准；

2、招标活动中发生的场地费、专家评审费、中标服务费的税费等直接费用由乙方独立承担；

3、双方同意对本协议的未尽事宜通过协商解决。对执行协议所发生的争议，应先通过友好协商

解决，协商不成，可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的相关规定，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

4、本委托协议由双方签约代表人于 2026 年 月 日在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签字并加盖公章，

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；

5、本协议正本一式叁份，甲方执贰份，乙方执壹份。

甲方（委托人）：广州市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签约代表人：

联系地址：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海月路 407 号

联系电话：020-38839633

乙方（招标代理人）：广东省华粤采购科技有限公司

签约代表人：

联系地址：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 191 号中石化大厦 B

塔 603-611 房

联系电话：020-62313760

http://www.gdhycg.com

		2026-04-09T16:37:42+0800
	广东省华粤采购科技有限公司业务证书
	NETCAAcrossPageSeal_cc219886-e719-49b1-985b-22c592536c62


		2026-04-09T16:37:42+0800
	广东省华粤采购科技有限公司业务证书
	NETCAAcrossPageSeal_cc219886-e719-49b1-985b-22c592536c62


		2026-04-09T16:37:42+0800
	广东省华粤采购科技有限公司业务证书
	NETCAAcrossPageSeal_cc219886-e719-49b1-985b-22c592536c62


		2026-04-09T16:37:57+0800
	广东省华粤采购科技有限公司业务证书




